
德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文件

德公积金管发〔2022〕3 号

德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

关于印发《德阳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取住房

公积金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：

《德阳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管理暂行办

法》已经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五届一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

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德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

2022 年 4 月 25 日



德阳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

提取住房公积金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有

关工作部署，进一步支持我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，根据《德

阳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实施方案》（德办发〔2021〕2 号）

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纳入我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范围内房屋所有

权人及其配偶，可提取个人账户内的住房公积金用于城镇老旧

小区改造个人承担部分。

第三条 职工或配偶在德阳市行政区域内有未结清住房公

积金贷款的，在留存住房公积金贷款 6 个月还款额后，可以该

方式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。

第四条 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，应提供以下业务证明

材料：

（一）职工身份证原件；

（二）婚姻状况证明原件；

（三）房屋所有权证（或不动产权证）原件，如证书抵押

给银行的，需提供加盖银行印章的复印件；

（四）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竣工验收报告；

（五）支付改造项目个人出资部分的正式票据；

（六）职工Ⅰ类银行储蓄账户。



第五条 职工出资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申请提取住房公积

金的，自改造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两年内申请一次性提取。

提取金额不超过申请时职工本人和配偶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余

额，且不超过个人自行负担的实际费用（不含政府补贴部分）。

如在德阳市行政区域内存在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的，

按照本办法第三条执行。

第六条 职工提取材料真实、完整的，市公积金中心应作

出准予提取的决定，及时办结相关业务。如需对提取材料进行

核实的，应先进行预收件登记，并自受理职工申请之日起 3 个

工作日内，作出准予或不准予提取的决定。凡弄虚作假，涉嫌

骗提套取住房公积金的，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第七条 市公积金中心和市住建局要加强联系，建立信息

共享机制，核查项目实施范围、改造内容和出资方案等。

第八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2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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